
证券代码：

002183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

2010-073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七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1

月

11

日分别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公告，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上午

10

：

00

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花园格兰云天大酒店

2

楼会议室

Ⅲ

召开。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

3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0

年

11

月

26

日上午

10

：

00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花园格兰云天大酒店

2

楼会议室

Ⅲ

5

、主持人：董事冯均鸿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3

人，代表股份

344,444,442

股，占公司总股

本

556,084,161

股的

61.94%

。 董事冯均鸿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议案进

行了讨论和表决。 公司董事、监事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取了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以

344,444,442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0

股弃权，

0

股反对通

过：《增加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

、以

344,444,442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0

股弃权，

0

股反对通

过：《关于变更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汪旖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

2

、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七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

002009

证券简称

：

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41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收到公司财务总监周晨昱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周晨昱先生因个人家庭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上述辞职报告自

2010

年

11

月

25

日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周晨昱先生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后不再担任公司的

其他职务，周晨昱先生所负责的工作已全部交接，其辞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影

响。

公司董事会谨向周晨昱先生在任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2161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码：

2010-032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1

月

23

日以邮寄、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采取书面表决方式（传真），会议召

开时间为

2010

年

11

月

26

日。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本次

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的审议表决，会

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向建设银行申请银行

授信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申请金额为人民币

4800

万

元，期限为一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二、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向杭州银行申请银行

授信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申请金额为人民币

4500

万元，期

限为一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三、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管理制度》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

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309

证券简称：烟台万华 公告编号：临

2010-15

号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接控股股东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万华实业

"

）的通知，万华实

业于近期实施了增资扩股事宜，并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具

体内容如下：

一、增资扩股情况

万华实业增发

4.95%

股权向山西中强煤化有限公司（简称

"

中强公司

"

）的控股股东

浮山县杰通实业有限公司（简称

"

杰通公司

"

）换取中强公司

75%

股权，即杰通公司将持

有的中强公司

75%

股权向万华实业进行增资，占万华实业

4.95%

的股权。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万华实业注册资本由

115,848.6249

万元增加至

121,881.7727

万元，增加

6,033.1478

万元，股东由

3

个增加至

4

个，分别为烟台万华合成革集团有限

公司、

PRIME PARTN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合成国际有限公司）、烟台中诚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和新增加的浮山县杰通实业有限公司， 出资比例分别为

47.93%

、

23.76%

、

23.36%

和

4.95%

。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烟台万华合成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万华集团

"

）是经山

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国有资产投资主体。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万华集团仍是万华实业

的第一大股东并处于控股地位，且万华实业持有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烟台万华

"

）的

50.5%

股权比例没有发生变化，因此万华集团仍为烟台万华的实际控

制人。

二、增资扩股的必要性

中强公司作为山西省地方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主体， 目前在山西省拥有丰富的

煤炭资源。万华实业作为烟台万华的控股股东，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并购中强公司来锁定

和控制上游煤炭资源，有利于公司打造一体化产业链优势，提高竞争优势。

特此公告。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26

日

股票简称

：

S*ST

光明 股票代码

：

000587

公告编号

：

2010-062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管理人与

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转让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09

年

11

月

9

日，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被黑龙江省伊

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法院

"

）根据债权人申请，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2010

年

8

月

5

日， 法院裁定批准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

称

"

重整计划

"

），根据重整计划，本公司全部财产将按照有利重整计划执行的方式进行

变现处置。

本公司管理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 委托拍卖机构分别于

2010

年

10

月

12

日、

10

月

27

日、

11

月

12

日先后三次对本公司合法拥有的除货币资金外的全部资产（包括对外应

收债权、长期股权投资、土地、厂房、设备、库存产品及原材料等，以下简称（

"

标的资产

"

）

进行公开拍卖，但均因无合格竞买者参与竞买而流拍。

为保证重整计划顺利执行，确保筹集必要资金向债权人进行清偿

,

经公司管理人与

光明集团沟通，光明集团同意购买标的资产，接收并妥善安置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广大职

工，保证社会稳定，避免本公司因重整计划不能执行而被破产清算。

2010

年

11

月

25

日， 本公司管理人与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光明集

团

"

）达成协议，将标的资产转让予光明集团，鉴于标的资产第三次流拍的价格为

52,974,

062.80

元，双方同意，本次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53,000,000

元。

特此公告。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５

证券简称：海康威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１

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一届董事会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一届董事会十八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９

：

３０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陈宗年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

出席董事

９

名。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全体与会董事审

议并书面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承接重庆市社

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７．５

亿元承接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项目，并以其中的

２

亿元设立重庆全资子公司，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运营工作。 公司董事会

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重庆全资子公司的注册开办事宜。

同意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具体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二、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新建公司总部

办公大楼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３２

，

１４５．１０

万元新建公司总部办公大楼。公司董事会授

权公司经营层负责大楼建设的具体事宜。

同意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具体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三、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各商业银行贷款授信总量

及授权的议案》；

根据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的实际资金需求，公司拟向各商业银

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

亿元的综合授信贷款，具体借款时间、金额和用途将按照公司

的实际需要进行确定，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借款合同及其他相关文件。

同意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具体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５

证券简称：海康威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２

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一届监事会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一届监事会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以

传真、 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书面通知，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１０

：

３０

在海康威视大楼

５０４

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铭华先生召集并主

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公司董事会秘书和部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全体与会监事审议并表

决，通过如下决议：

１

、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承接重庆市社会公共

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承接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

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品牌形象并提升公司操作大型项目的能力与水

平，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１７．５

亿元投资该项目。

具体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２

、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新建公司总部办公大

楼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新建公司总部办公大楼，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

有利于为公司经营管理及研发人员提供更加良好的办公环境，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３２

，

１４５．１０

万元实施本项目。

具体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５

证券简称：海康威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３

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承接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

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到位及管理情况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５２２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由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

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０００

万

股（每股面值

１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６８．００

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３４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扣除发

行费用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３３３

，

７５２．１０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天健验〔

２０１０

〕

１２９

号《验资报告》。公司本次发行前拟募集资金数

量为

１２６

，

６０７．００

万元，超额募集资金

２０７

，

１４５．１０

万元。

目前，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项目基本情况

１

、项目名称：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下简称：项目或重庆项目）

２

、建设地点：本项目选址重庆市，建设完成后形成一个覆盖整个重庆市的社会公共视

频信息管理系统。

３

、项目运作模式：重庆项目建设采取

ＢＴ

（

Ｂｕｉｌｄ ＆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建设

－－

移交）模式，项目建

设完成后业主用

２

年左右时间内完成回购。

４

、项目建设目标与规模

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是一个可视化城市管理系统。 系统由

１

个市公安局

视频管理系统中心，

４２

个区县公安机关视频管理系统分中心和

８０４

个派出所视频管理系统

前端汇聚平台、政府及职能部门的视频信息共享接入平台及社会视频图像资源整合系统组

成。 系统建设完成后可形成支撑重庆社会公共安全管理、城市管理、交通管理、应急指挥等

管理需求，同时兼顾灾难事故预警、安全生产监控、环境监测保护等方面的需求。

公司初步测算，项目将新建各类镜头数约

８

万个，改造各类镜头数约

１．５

万个；新的系

统平台整合接入能力按不低于

５０

万个视频镜头建设。 上述视频系统具备共享性、先进性、

成熟性和可扩展性，达到国内领先、国际一流水平。 各个部门都可以利用系统提高城市管理

水平，公安作为系统的用户之一，利用系统进行可视化治安管理；政府则依托这个系统构架

“市———区县”两级应急系统。

项目建设原则上采取

ＢＴ

模式。项目建设期为

２－３

年，项目建设完成后业主

２

年左右时

间内完成回购。 （

ＢＴ

是英文

Ｂｕｉｌｄ

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缩写形式，意即“建设

－

移交”，是政府利用非政

府资金来进行基础非经营性设施建设项目的一种融资模式。 ）根据初步测算，重庆市政府需

总投入回购资金约

５０

亿元。

三、项目实施主体

公司之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电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与重庆市人民政府签署《关于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总承包框架协议》。 重

庆市政府选定中电集团作为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的总承包商，具体

建设由中电集团组建以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为主的项目公司作为实施主

体。

四、超募资金具体使用计划与资金收益：

根据重庆市关于

ＢＴ

项目建设的有关规定，项目公司将负责项目建设阶段的全额融资，

其中自有资金不低于项目总价的

３５％

且存入重庆本地省级以上银行指定的开户行账户，其

余资金提供省级以上金融机构出具的中长期贷款承诺书。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１７．５

亿元出资承建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其中

２

亿

元用于设立与项目建设管理相适应的具有独立法人的项目公司

－－－－－

重庆海康威视系统技

术有限公司（暂定名），其余

１５．５

亿元补充项目建设资金，建设资金不足部分通过银行贷款

解决。超募资金用作

ＢＴ

项目建设的垫资，将向业主收取不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资

金收益。 项目公司将与超募资金开户银行及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在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该部分超募资金进行

专户管理。

五、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重庆海康威视系统技术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的名称为准）；

２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由公司出资

３

、法定代表人：蒋玉峰

４

、拟定经营范围：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５

、拟定注册地点：重庆市

６

、项目公司人员规模：

项目公司计划在重庆组建

４００

人的项目实施团队，负责重庆项目的建设施工。 团队的

人员组成及职责规划如下表所示。 在实施过程中如果出现人员不足的情况，公司会灵活调

整团队结构，增加人手，保障工程按时竣工验收。

职 务 职 责 人数

项目经理 负责与工程有关的一切总事务，有权奖罚。

１６

执行经理

负责生产、安全及材料供应，并负责施工项目组的管理

协调。

４８

项目技术负责人

负责项目技术工作，包括质量检查、新技术应用以及文

件资料控制、检验试验、纠正预防质量审核等要素的具

体实施。

４８

专业技术员

参与图纸会审、技术交底、编写施工方案，参与质量创优

及检查；收集、整理与传递本专业技术资料。

８０

各专业工长 对分管的施工产品质量负直接责任。

１２８

质检员

执行材料、设备、工程产品的质量检验工作，对检验产品

负直接责任。

８０

合计

４００

六、承接重庆项目对公司经营的意义

１

、有利于提升公司项目管理及实施能力，使公司具备物联网、平安城市开发建设经验，

提升公司的综合业务实力；

２

、有助于公司产业链延伸，带动公司产品整体销售；

３

、有利于公司展示操作大型安防项目的能力与实力，帮助公司拓展西南乃至全国“平

安城市”项目市场，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４

、通过对

ＢＴ

模式的探索，进一步开拓政府采购市场，同时，重庆项目的建设实施将对

国内其他城市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进而带动全国的平安城市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公司或

有可能在今后的平安城市建设及政府安防监控设备采购中占据更高的市场份额。

５

、通过本次对

ＢＴ

模式的尝试，积累经验后形成相对成熟的商业模式，由此将大大丰富

公司的市场拓展工具，并可能进一步衍生创新的业务模式，公司的市场视角将辐射更宽广

的领域，进一步稳固公司的行业龙头地位。

七、项目风险

使用超募资金承接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后生效，除此以外，还可能发生如下风险：

１

、上述协议系中电集团与重庆市政府签署的框架协议，后期项目公司还需与重庆市、

区县两级项目业主分别签署合同。 合同签署的时间、工期、建设规模以及回购金额等仍具有

不确定性；

２

、本项目需要公司投入大量的资金，且采取

ＢＴ

模式，资金回收期较长，存在账款不能

及时收回的风险；

３

、如果出现施工难度高于预计、以及材料和人工费用的快速涨价、工程变更和工程拖

延、通货膨胀等原因，可能导致本项目出现投资成本高于预算的情况；

４

、本项目由重庆项目公司具体负责日常工作，与公司以往承接的一般项目相比，该项

目以整个城市视频监控系统为单位，规模较大，且

ＢＴ

运营管理模式有所创新，存在公司整

体资源能否有效协同管理该项目高效实施的风险。

５

、 本项目建设期为两年， 回购款于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收回并于收回时确认收入，对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公司业绩影响不大。

八、相关审核和批准程序

１

、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一届董事会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承接重庆市社会公共

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７．５

亿元承接重庆市社会公

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并以其中的

２

亿元设立重庆全资子公司，具体负责项目的

实施运营工作。 同时，该项目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２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承接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

设项目系投资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有利于提升公司项目管理及实施能力，提升

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满足公司和行业快速发展的要求，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也

为超募资金的合理利用提供了良好途径；公司将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投入该项目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程序，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１７．５

亿元承接重庆市社

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并设立全资子公司。

３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承接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

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品牌形象并提升公司操作大型项目的能力与水

平，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１７．５

亿元投资该项目。

４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海康威视本次以超募资金

１７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和

３２

，

１４５．１０

万元分别建设重庆市社会公

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和总部办公大楼项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可以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扩大业务规模，减少公司经营风险，提升公司盈利水平。 该事项已经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由独立董事发表明

确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海康威视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

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因此，本保荐机构同意海康威视以超募资金

１７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和

３２

，

１４５．１０

万元分别建

设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和总部办公大楼项目的超募资金使用事项。

九、备查文件

１

、一届董事会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一届监事会九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一届董事会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超募资金使用事

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５

证券简称：海康威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４

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新建公司总部办公大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到位及管理情况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５２２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由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

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０００

万

股（每股面值

１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６８．００

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３４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扣除发

行费用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３３３

，

７５２．１０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天健验〔

２０１０

〕

１２９

号《验资报告》。公司本次发行前拟募集资金数

量为

１２６

，

６０７．００

万元，超额募集资金

２０７

，

１４５．１０

万元。

目前，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新建公司总部办公大楼项目概述

本项目拟在位于杭州滨江区西兴北单元

Ｃ６－０１

号地块新建总部办公大楼。本次新建的

公司总部办公大楼，主要用于日常办公和研发、中试等，不直接形成产品及对外销售，不产

生直接经济效益，但完成后将有效解决公司现有研发、测试、办公场地严重不足的现状；通

过改善办公环境，增加后勤保障设施，提高员工办公舒适度和满意度，从而大幅提高员工办

公效率，为公司发展带来产业收益。项目建设总投资

４１

，

１２６

万元，其中

３２

，

１４５．１０

万元拟以

超募资金投入。

三、项目基本情况：

１

、项目名称：公司总部办公大楼项目

２

、项目实施主体：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３

、项目建设地点及条件：本项目建设地点在杭州滨江区西兴北单元

Ｃ６－０１

号地块 （东

临阡陌路，南临伊甸园路，北临建设河）。 目前，公司已通过挂牌出让方式取得此地块经营

权。 该地块所处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地形平整，园区已具备道路、水、电、气等基础

设施，西北方向约

３００

米有一个规划内的地铁口，交通便捷，周围道路已形成，园区已具有

较为完善的环境条件。

４

、项目建设内容：项目规划建设用地约

３１．６６

亩（

２１

，

１０７

平方米），计划新建总部办公

大楼

２

幢，地上建筑面积达到

６３

，

３８９．７６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

３６

，

４３６．９５

平方米。

５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建设期

３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项目建设总投资

４１

，

１２６

万元，其中拟以超募资金投入

３２

，

１４５．１０

万元，剩余部分公

司自筹解决。

四、项目建设投资估算

１

、建设投资估算范围：包括项目建筑用地范围内的总图、建筑、结构、给排水、强电、弱

电、通风空调、燃气、电梯，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等。 投资额中不包括项目后期为提高品质而进

行二次装修的部分；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中不包括土地购置费、建设期贷款利息。

２

、 建设投资估算办法及说明

（

１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

土建费用：建筑面积约

９９

，

８２６．７１ｍ２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６３

，

３８９．７６ｍ２

，（含架空层建筑

面积

４０１．９４ｍ２

），地下总建筑面积

３６

，

４３６．９５ｍ２

，工程建筑总高度

９６．９０ｍ

，按工程费

２

，

５５０

元每平方米计算工程费合计

２５

，

４５６

万元。

（

２

）安装工程： 包括给排水

１

，

８０７

万元、强电

２

，

８１５

万元、弱电

５９９

万元、通暖

２

，

２７８

万元、消防

８８

万元和燃气管道

１９０

万元。

其他安装费用：包括基坑维护费、电梯、绿化等费用合计

２

，

７５４

万元。

（

３

）建筑工程其他费用

建设管理费用：包括建设单位管理费、代建管理费和工程监理费用合计

１

，

３７３

万元，设

计勘察费用

５８７

万元，场地设备及临时设施费

２８８

万元，工程保险费

４３

万元，市政共用设

施费

８９０

万元。

（

４

）、预备费：基本预备费预计为

１

，

９５８

万元。

３

、建设投资估算办法及说明，本项目建设投资估算结果为

４１

，

１２６

万元。

按费用构成划分的建设投资估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估算投资

（万元）

占投资

比例（

％

）

１

土建费用

２５

，

４５６ ６１．９０

２

安装工程费

１０

，

５３１ ２５．６１

３

建筑工程其他费用

３

，

１８１ ７．７３

４

预备费用

１

，

９５８ ４．７６

合计

４１

，

１２６ １００．００

五、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及合理性说明

１

、市场需求快速增长：

在全球市场方面，随着全球恐怖攻击、意外事件不断发生，促使全球重视安全议题，对

安全防范的需求大增，全球安防市场持续成长，为目前全球成长最快的产业之一。

根据

Ｉ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对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安防视频监控设备的销售收入预测，全球

市场销售额将在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３

年间保持

１１．８６％

的年均复合增长率。

ＡＢＩ

预测，

２０１４

年整

个视频监控市场价值将超过

４１０

亿美元。其中，至

２０１３

年，传统市场美洲地区保持

１０．４％

的

年均复合增长率，

ＥＭＥＡ

地区保持

９．２％

的年均复合增长率， 亚太地区保持

１４．７％

的年均复

合增长率。

新兴市场中东欧和中东地区增速最快， 其中东欧 （包括俄罗斯） 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２３．９％

，中东地区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３３．９％

。 《安全

＆

自动化》预测印度

２０１６

年安防视频监

控需求将达到

９７

亿美元。

在国内市场方面，受政策扶持、大型活动、经济增长、治安需要等因素拉动，我国是全球

安防领域增长速度最快的市场之一。 作为主要的新兴市场之一，我国安防视频监控市场前

景非常广阔。据赛迪顾问的预测数据，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我国安防视频监控行业市场容量年均复

合增长率为

２４．０３％

。

基于上述行业背景，公司近年来将会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与空间，必须迅速抓住机会

做大做强。

２

、公司规模增长需求：

公司从

２００２

年单一的音视频压缩板卡起家到现在产品涵盖视频监控前端、 后端各个

产业领域，近十年来公司不断创新业务模式、扩大产业规模。 随着企业上市，公司开始进入

新一轮的高速发展期，公司将继续拓展产品线，同时大力发展全面解决方案的提供能力，在

此过程中，公司对人才的需求量将大幅增加。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公司新增员工

２６００

余人，预计

２０１０

年底，公司员工总数

将超过

４０００

人。员工总数较

２００９

年初增长了

２

倍。在业务规模、人员规模急速扩张的背景

下，公司目前的办公场地已经严重不能满足企业高速发展的需求，出现办公场地拥挤、办公

环境嘈杂，严重影响办公效率等现实问题。

公司目前租用的总部办公大楼启用于

２００８

年底， 对应当时的公司员工总人数为

１３７０

人，而根据业绩增长所导致的人员需求初步估计到

２０１０

年底公司员工总数将超过

４０００

余

人， 预计至

２０１３

年底公司员工总人数将突破

８０００

人， 其中仅总部研发人员将超过

３０００

人。 届时公司总部办公场地必然远远不能满足公司研发、营销、管理人员的办公需要，办公

场地严重不足也将成为制约企业今后发展的一项不确定因素。

同时，公司作为国内视频监控龙头企业和国内最大的安防视频监控上市企业，在国际

化发展过程中，需从内而外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随着公司国内外业务规模的不断壮大，延

伸出对大型产品展示中心、多功能会议厅等场所的需求。

六、项目未来使用规划

公司总部办公大楼项目由二幢

２２

层的主楼与

４

层裙楼连接组成。 主楼单层建筑面积

１２５０

平方， 主要用于研发办公和产品检测， 每层可容纳

１２０

人办公， 大楼总计可容纳约

４０００

人办公。 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和人员需求预期，项目完成后房屋建筑面积与公司内部

经营管理使用需求基本吻合。

大楼包含包括电波暗室、无尘净化间、老化室、产品中试、检测等基础办公及科研配套

设施齐全的综合型研发中心以及环境优雅的

１０００

平米的大型产品展示中心，

４００

平米的数

据处理中心，合计

１８００

平米的多个多功能会议厅和会议室，同时还设有

４２００

平米的餐厅，

并配备了

９００

个车位的地下汽车库和

２５００

平米的自行车库。

七、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拥有的经营管理、研发场地已无法满足公司未来日益扩大的产品研发、人员增加

的需要，本项目的实施对公司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

基础。 项目建成后，财务上将增加公司固定资产及相应的折旧，但会相应减少场地租金支

出，同时不会对公司日常现金流造成重大影响。

八、相关审核和批准程序

１

、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一届董事会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新建公司总部办公大楼的

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

３２

，

１４５．１０

万元超募资金实施本项目。 同时， 该项目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２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用于新建公司总部办公大楼，有助于改善公司

办公条件，为公司营销、研发及管理人员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为超募资金的合理利

用提供了良好途径；公司将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投入该项目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没有与

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的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３２

，

１４５．１０

万元新建公司总部办公大楼。

３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新建公司总部办公大楼，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

有利于为公司经营管理及研发人员提供更加良好的办公环境，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３２

，

１４５．１０

万元实施本项目。

４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海康威视本次以超募资金

１７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和

３２

，

１４５．１０

万元分别建设重庆市社会公

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和总部办公大楼项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可以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扩大业务规模，减少公司经营风险，提升公司盈利水平。 该事项已经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由独立董事发表明

确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海康威视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

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因此，本保荐机构同意海康威视以超募资金

１７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和

３２

，

１４５．１０

万元分别建

设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和总部办公大楼项目的超募资金使用事项。

九、备查文件

１

、一届董事会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一届监事会九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一届董事会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超募资金使用事

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５

证券简称：海康威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５

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一届董事会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

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作如下安排：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星期一）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莫干山路

１８８

号之江饭店会议中心二楼

２０１

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星期三）

６

、会议主要议题：

（

１

）审议《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承接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的

议案》；

（

２

）审议《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新建公司总部办公大楼的议案》；

（

３

）审议《关于公司向各商业银行贷款授信总量及授权的议案》。

７

、出席会议办法

（

１

）出席会议对象：

①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②

凡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当天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股东均可参加会议。

（

２

）登记办法：

①

法人股东登记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

委托书（附件）、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出席代表身份证；

②

个人股东登记须有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或持股凭证；

③

受个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登记时须有代理人身份证、委托股东的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股票帐户卡；

④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异地股东信函登

记以当地邮戳日期为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⑤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上午

８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７

：

００

；

⑥

登记地点：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３

）其他事项

①

与会代表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②

联系地址： 杭州市马塍路

３６

号海康威视大楼

５

楼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刘翔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９７１０４９２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９９８６８９５

邮编：

３１００１２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

情况如下：

（

１

）审议《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承接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的

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

２

）审议《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新建公司总部办公大楼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

３

）审议《关于公司向各商业银行贷款授信总量及授权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本次委托仅限于本次股东大会。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时间： 年 月 日

备注：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单位必须加盖单位公

章。

证券代码：

000157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

2010－047

号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香港联交所审议本公司

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香港联交所

"

）上市委员会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举行上市聆讯，审议本公司发行不超过

1,000,020,400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含超额配售

130,437,400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申请。

本公司

H

股保荐人已收到联交所向其发出的信函，当中指出上市委员会已审阅本

公司的上市申请，但该信函并不构成正式的上市批准，联交所仍有对本公司的上市申请

提出进一步意见的权力。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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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

000811

证券简称

：

烟台冰轮 公告编号

：

2010-020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第五次

会议

（

临时会议

）

决议公告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第五次会议（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1

月

19

日以专人送达和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会议应参

加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董事

9

人。 会议由董事长于元波先生召集。 关联董事于元波、丛龙

国、辛宏、刘立新回避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

成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租赁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部分综合办公楼的议案》。

同意租赁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部分综合办公楼毛坯房，租赁面积

18564.43

平方米，

租赁价格

140

元∕平方米，租赁费用为

260

万元∕年，租赁期限为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

10

年。

表决结果：赞成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

000811

证券简称

：

烟台冰轮 公告编号

：

2010-021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关联交易概述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冰轮集团

"

）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在山东省烟台市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本公

司以人民币

260

万元

/

年租赁冰轮集团位于烟台市芝罘区冰轮路

1

号的部分综合办公楼毛

坯房，租赁面积

18564.43

平方米，租赁期限为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

10

年。

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本项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召开董事会会

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 与会董事在审议本项关联交易议案时，

4

名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其余董事一致审议通过。 公司

3

名独立董事樊高定、杨利、吕永祥发表了独立意

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

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主要办公地点：烟台

市芝罘区西山路

80

号，法定代表人：于元波，注册资本：

20946.76

万元，税务登记证号码：

370602165049072

，主营业务：普通机械设备、电子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的

批发零售；自有房屋租赁、普通机械设备租赁，国家政策范围内允许的产业投资及投资管

理，管理咨询、制冷技术咨询、制冷技术服务，主要股东：烟台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该公司

2009

年度净利润为

4124

万元， 截止

2010

年

9

月

30

日的净资产为

31809

万元。

冰轮集团持有本公司

23.79%

的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租赁的冰轮集团综合办公楼位于烟台市芝罘区冰轮路

1

号， 租赁面积

18564.43

平方米。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冰轮集团综合办公楼所在地的市场租赁价格， 经双方协商确定， 按市场价格定

价。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租赁价格：

260

万元

/

年

2

、支付方式：按年支付，每年

1

月份一次性缴纳全年租金

3

、租赁期限：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

10

年

六、租赁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按照烟台市市政规划和主城区工业企业退城进园的政策规定， 公司总部将由目前芝

罘区西山路

80

号搬迁至芝罘区冰轮路

APEC

工业园。 公司在冰轮路

APEC

工业园内目前

无法取得土地新建办公场所。 为公司总部搬迁准备，公司租赁冰轮集团部分综合办公楼毛

坯房并着手装修。

七、与冰轮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冰轮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45.35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在召开董事会审议本关联交易事项前，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本项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

3

位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审议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均遵守了回避原则，

非关联董事表决一致通过，表决程序合法；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九、备查文件目录

1

、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房屋租赁合同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